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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农办牧〔2022〕19号

农业农村部办公厅　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

印发《畜禽养殖场(户)粪污处理设施

建设技术指南》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农业农村(农牧)、畜牧兽医、生态环境厅

(局、委),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、生态环境局:

为贯彻落实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

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》《国务院办公厅

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等要求,指导畜禽养殖场

(户)科学建设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,提高设施装备配套和整体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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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水平,促进畜牧业绿色发展,农业农村部、生态环境部联合制定

了《畜禽养殖场(户)粪污处理设施建设技术指南》,现印发你们,

请参照执行。

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

2022年 6月 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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畜禽养殖场(户)粪污处理设施

建设技术指南

1适用范围

本指南适用于畜禽养殖场(户)粪污处理设施建设的指导和

评估。

2建设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

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

《农田灌溉水质标准》(GB5084)

《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GB18596)

《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》(GB/T25246)

《畜禽粪便农田利用环境影响评价准则》(GB/T26622)

《畜禽养殖污水贮存设施设计要求》(GB/T2662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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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畜禽粪便贮存设施设计要求》(GB/T27622)

《畜禽养殖粪便堆肥处理与利用设备》(GB/T28740)

《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》(GB38400)

《户用沼气池设计规范》(GB/T4750)

《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》(HJ497)

《沼气工程技术规范第 1部分:工程设计》(NY/T1220．1)

《畜禽粪便堆肥技术规范》(NY/T3442)

3术语与定义

3．1畜禽

指猪、牛、羊、鸡、鸭等主要畜禽,其他畜禽种类由各地依据实

际情况确定。

3．2畜禽养殖场

指达到规模标准的畜禽养殖场,规模标准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畜牧法》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定。

3．3畜禽养殖户

指未达到畜禽规模养殖场标准的畜禽养殖户。

3．4畜禽粪污

指畜禽养殖过程中产生粪、尿和污水等的总称。

3．5固体粪污

指畜禽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粪、尿、外漏饮水和冲洗水及少量散

落饲料等组成的固态混合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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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6液体粪污

指畜禽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粪、尿、外漏饮水和冲洗水及少量散

落饲料等组成的液态混合物(含粪浆)。

3．7畜禽粪污处理设施

指畜禽粪污减量、收集、暂存、处理等设施设备。

3．8敞口贮存设施

指通过自然贮存对畜禽液体粪污进行好氧、兼氧、厌氧发酵处

理且满足防渗、防溢流要求的敞口构筑物,包括氧化塘、化粪池等。

3．9密闭贮存设施

指通过自然贮存对畜禽液体粪污进行厌氧发酵处理的密闭构

筑物。

4基本要求

以推动畜牧业绿色发展为目标,按照畜禽粪污减量化、资源

化、无害化处理原则,通过清洁生产和设施装备的改进,减少用水

量和粪污流失量、恶臭气体和温室气体产生量,提高设施装备配套

率和粪污综合利用率。重点围绕生产沼气、沼肥、肥水、堆肥、沤

肥、商品有机肥、垫料、基质等以资源化利用为目的的处理方式,兼

顾作为场内生产回冲用水、农田灌溉用水和向环境水体达标排放

等处理方式,规范建设标准,科学建设畜禽粪污处理设施设备,促

进污染防治与畜牧业协调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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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建设内容

5．1设施设备总体要求

畜禽养殖场应根据养殖污染防治要求和当地环境承载力,配

备与设计生产能力、粪污处理利用方式相匹配的畜禽粪污处理设

施设备,满足防雨、防渗、防溢流和安全防护要求,并确保正常运

行。交由第三方处理机构处理畜禽粪污的,应按照转运时间间隔

建设粪污暂存设施。畜禽养殖户应当采取措施,对畜禽粪污进行

科学处理,防止污染环境。

5．2圈舍及运动场粪污减量设施

畜禽养殖场(户)宜采用干清粪、水泡粪、地面垫料、床(网)下

垫料等清粪工艺,逐步淘汰水冲粪工艺,合理控制清粪环节用水

量。新建养殖场采用干清粪工艺的,鼓励进行机械干清粪。鼓励

畜禽养殖场采用碗式或液位控制等防溢漏饮水器,减少饮水漏水。

新建猪、鸡等养殖场宜采取圈舍封闭半封闭管理,鼓励有条件的现

有畜禽养殖场开展圈舍封闭改造,对恶臭气体进行收集处理。

畜禽养殖场(户)应保持合理的清粪频次,及时收集圈舍和运

动场的粪污。鼓励畜禽养殖场做好运动场的防雨、防渗和防溢流,

降低环境污染风险。

5．3雨污分流设施

畜禽养殖场(户)应建设雨污分流设施,液体粪污应采用暗沟

或管道输送,采取密闭措施,做好安全防护,输送管路要合理设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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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口,检查口应加盖且一般高于地面 5厘米以上,防止雨水

倒灌。

5．4畜禽粪污暂存设施

畜禽养殖场(户)建设畜禽粪污暂存池(场)的,液体粪污暂存

池容积不小于单位畜禽液体粪污日产生量(立方米/天·头、只、羽)

×暂存周期(天)×设计存栏量(头、只、羽),固体粪污暂存场容积不

小于单位畜禽固体粪污日产生量(立方米/天·头、只、羽)×暂存周

期(天)×设计存栏量(头、只、羽),暂存周期按转运处理最大时间间

隔确定。鼓励采取加盖等措施,减少恶臭气体排放和雨水进入。

5．5液体粪污贮存发酵设施

畜禽养殖场(户)通过敞口贮存设施处理液体粪污的,应配套

必要的输送、搅拌等设施设备,容积不小于单位畜禽液体粪污日产

生量(立方米/天·头、只、羽)×贮存周期(天)×设计存栏量(头、

只、羽),贮存周期依据当地气候条件与农林作物生产用肥最大间

隔期确定,推荐贮存周期最少在 180天以上,确保充分发酵腐熟,

处理后蛔虫卵、粪大肠杆菌、镉、汞、砷、铅、铬、铊和缩二脲等物质

应达到《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》。鼓励有条件的畜禽

养殖场建设两个以上敞口贮存设施交替使用。

畜禽养殖场(户)通过密闭贮存设施处理液体粪污的,应采用

加盖、覆膜等方式,减少恶臭气体排放和雨水进入,同时配套必要

的输送、搅拌、气体收集处理或燃烧火炬等设施设备。密闭贮存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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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容积不小于单位畜禽液体粪污日产生量(立方米/天·头、只、

羽)×贮存周期(天)×设计存栏量(头、只、羽),贮存周期依据当地

气候条件与农林作物生产用肥最大间隔期确定,推荐贮存周期最

少在 90天以上,确保充分发酵腐熟,处理后蛔虫卵、粪大肠杆菌、

镉、汞、砷、铅、铬、铊和缩二脲等物质应达到《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

的限量要求》。鼓励有条件的畜禽养殖场建设两个以上密闭贮存

设施交替使用。

畜禽养殖场(户)采用异位发酵床工艺处理液体粪污的,适用

于生猪、家禽全量粪污的处理,发酵床建设容积一般不小于 0．2

(生猪)、0．0033(肉鸡)、0．0067(蛋鸡)或 0．013(鸭)(立方米/头、

羽)×设计存栏量(头、羽),并配套供氧、除臭和翻抛等设施设备。

5．6液体粪污深度处理设施

固液分离后的液体粪污进行深度处理的,根据不同工艺可配

套集水池、曝气池、沉淀池、高效固液分离机、厌氧反应池、好氧反

应池、高效脱氮除磷、膜生物反应器、膜分离浓缩、机械排泥、臭气

处理等设施设备,做好防渗、防溢流。处理后排入环境水体的,出

水水质不得超过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

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;排入农田灌溉渠道的,还应保证其下游最

近的灌溉取水点水质符合《农田灌溉水质标准》。

5．7固体粪污发酵设施

畜禽养殖场(户)可采用堆肥、沤肥、生产垫料等方式处理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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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粪污。堆肥宜采用条垛式、强制通风静态垛、槽式、发酵仓、反应

器或覆膜堆肥等好氧工艺,根据不同工艺配套必要的混合、输送、

搅拌、供氧和除臭等设施设备。沤肥宜采用平地或半坑式糊泥静

置等兼氧工艺。生产垫料宜采用密闭式滚筒好氧发酵工艺,配套

必要的固液分离、进料、混合、发酵、除臭或智能控制等设施设备,

分离出的液体粪污应参照 5．5液体粪污贮存发酵设施中的要求进

行处理。堆(沤)肥设施发酵容积不小于单位畜禽固体粪污日产

生量(立方米/天·头、只、羽)×发酵周期(天)×设计存栏量(头、

只、羽),确保充分发酵腐熟,处理后蛔虫卵、粪大肠杆菌、镉、汞、

砷、铅、铬、铊和缩二脲等物质应达到《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

要求》。

5．8沼气发酵设施

畜禽粪污采用沼气工程进行厌氧处理的,应配套调节池、固液

分离机、贮气设施、沼渣沼液贮存池等设施设备,并采取必要的除

臭措施。根据不同工艺可配套完全混合式厌氧反应器、升流式厌

氧固体反应器、干法厌氧发酵反应器、升流式厌氧污泥床反应器、

升流式厌氧复合床、内循环厌氧反应器、厌氧颗粒污泥膨胀床反应

器或竖向推流式厌氧反应器等设施设备。畜禽粪污采用户用沼气

池进行厌氧处理的,应符合户用沼气池设计规范要求,建设必要的

配套设施。

沼气工程产生的沼液还田利用的,宜通过敞口或密闭贮存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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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进行后续处理,贮存容积不小于沼液日产生量(立方米/天)×贮

存周期(天),贮存周期不得低于当地农作物生产用肥最大间隔

期,推荐贮存周期最少在 60天以上,确保充分发酵腐熟,处理后蛔

虫卵、粪大肠杆菌、镉、汞、砷、铅、铬、铊和缩二脲等物质应达到《肥

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》。

沼气工程产生的沼渣还田利用或基质化利用的,宜通过堆肥

方式进行后续处理。堆肥设施发酵容积不小于(沼渣日产生量+

辅料添加量)(立方米/天)×发酵周期(天),确保充分发酵腐熟,处

理后蛔虫卵、粪大肠杆菌、镉、汞、砷、铅、铬、铊和缩二脲等物质应

达到《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》。

利用沼气发电或提纯生物天然气的,根据需要配套沼气发电

和沼气提纯等设施设备。

6其他

6．1各省(区、市)农业农村部门、生态环境部门应参照本指南

制定符合本地降雨规律、施肥习惯的畜禽养殖场(户)粪污处理设

施建设技术指南,科学确定设施贮存周期等要求。

6．2农业农村部《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

规范(试行)》自本指南印发之日起废止。

附件:1．单位畜禽粪污日产生量参考值

2．畜禽养殖场(户)堆(沤)肥设施发酵周期参考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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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1

单
位
畜
禽
粪
污
日
产
生
量
参
考

值

单
位
：
立
方
米

处
理
方
式

畜
禽
种
类

生
猪

奶
牛

肉
牛

鸡
鸭

羊

固
体
和
液
体

分
别
处
理

固
体
粪
污
产
生
量

0
.0
0
1
5

0
.0
2
5

0
.0
1
5

0
.0
0
0
1
2

0
.0
0
0
3
5

0
.0
0
1

液
体
粪
污
产
生
量

0
.0
0
8
5

0
.0
3
0

0
.0
1
0

0
.0
0
0
0
8

0
.0
0
0
1
5

0
.0
0
0
3

固
体
和
液
体

（
全
量
粪
污

）

同
时
处
理

固
体
粪
污
产
生
量

0
.0
2
5

0
.0
0
0
2

0
.0
0
1
3

液
体
粪
污
产
生
量

0
.0
1

0
.0
5
5

0
.0
0
0
5

注
：

水
冲

粪
工

艺
单

位
主

要
畜

禽
粪

污
日

产
生

量
推

荐
值

：
生

猪
0
.0
1
3
、

奶
牛

0
.1
、

肉
牛

0
.0
6
、

鸭
0
.0
0
1
5
。

逐
步

淘
汰

水
冲

粪
工

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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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2

畜
禽
养
殖
场
（
户
）
堆
（
沤
）
肥
设
施
发
酵
周
期
参
考

值

处
理
方
式

堆
肥
（
6
5
℃

≧
堆
体
温
度

≧
5
5
℃

）
沤
肥

条
垛
式
（
覆
膜
）

槽
式

反
应
器

春
、
夏
、
秋

冬

发
酵
时
间

≧
1
5
天

≧
7
天

≧
5
天

≧
6
0
天

≧
9
0
天

注
：
1
.发

酵
时

间
是

指
堆

体
温

度
达

到
温

度
要

求
后

维
持

的
时
间

。

2
.
推

荐
堆

肥
时

间
可

以
满

足
无

害
化

要
求

，
如

对
含

水
率

和
腐

熟
度

有
进

一
步

要
求

还
应

进
行

二
次

堆
肥

。

3
. 冬

季
温

度
高

于
0
℃

的
南

方
地

区
，

沤
肥

时
间

可
适

当
缩

短
，

但
不

应
低

于
6
0
天

。

4
.春

秋
温

度
低

于
0
℃

的
北

方
地

区
，

沤
肥

时
间

应
不

低
于

9
0
天

；
冬

季
温

度
低

于
零

下
2
0
℃

的
地

区
，

沤
肥

时
间

不
应

低
于

1
8
0
天

。

— 12 —



抄送:全国畜牧总站。

　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2年 8月 12日印发


